
据《人民法院报》

法官认为，王某在张某告知转错账后，不仅不返还，还拉黑联系方式，这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七条关于“恶意得利人”的规定，张某可以要求王某返还不当得

利款并要求其依法赔偿损失。

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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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经授权“换脸”制作模板被判侵权
核心提示 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对外发布一起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法院认为，被告未经授权

对他人视频进行AI换脸处理，构成对他人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遂判决被告某科技文化有

限公司向原告廖某书面致歉，并赔偿其精神损失及精神抚慰金。

廖某是一名古风短视频博

主，在全网拥有较多粉丝。他发

现，某科技文化有限公司在未经

自己授权同意的情况下，使用自

己出镜的系列视频制作换脸模

板，并上传至某软件中供用户使

用以此牟利。廖某认为，该公司

的行为侵犯了自己的肖像权与

个人信息权益，故诉至法院，要

求对方书面赔礼道歉、赔偿经济

损失与精神损失。

庭审中，被告某科技文化有

限公司认为，平台发布的视频均

有合法来源，并且面部特征并非

原告，公司并未侵害原告肖像

权。此外，涉案软件所使用的

“换脸技术”实际由第三方提供，

公司并未处理原告的个人信息，

未侵害原告的个人信息权益。

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不构

成对原告肖像权的侵害。涉案

换脸模板视频与原告创作的系

列视频的妆容、发型、服饰、动

作、灯光及镜头切换呈现一致特

征，但出镜人的面部特征均不相

同且并非原告。涉案软件通过

第三方公司的服务实现换脸功

能，用户交纳会员费可以解锁所

有换脸功能。判断是否侵犯肖

像权的关键在于是否具备可识

别性，可识别性强调肖像的本质

在于指向特定的人，而肖像的范

围以面部为核心，也可能涉及独

特的身体部位、声音、识别性较

高的特定动作等能够与特定自

然人对应的部分。本案中，被告

虽然使用原告的视频制作视频

模板，但并未利用原告的肖像。

模板中所保留的妆容、发型、服

饰、灯光、镜头切换等要素并非

与特定自然人不可分割，与自然

人与生俱来的人格要素存在区

别。同时，被告将视频模板提供

给用户使用的行为并未丑化、污

损、伪造原告肖像，因此，不构成

对原告肖像权的侵害。

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构成

对原告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被

告收集了包含原告人脸信息的

出镜视频，将该视频中的原告面

部替换为自己提供的照片的面

部，该合成过程需要将新的静态

图片中的特征与原视频部分面

部特征、表情等通过算法进行

融合。上述过程涉及对原告个人

信息的收集、使用、分析等，属于

对原告个人信息的处理。被告处

理该信息未经过原告同意，因此

构成对原告个人信息权益的侵

害。对于被告擅自使用他人制作

的视频侵害他人创造性劳动成果

的，应由相应权利人主张权利。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

书面致歉，赔偿原告精神损失

及精神抚慰金。该判决目前已

生效。

2025 年 2 月，四川成都。

张某的食材批发生意正忙，他

拿着手机在货架间穿梭，还得

时刻注意微信消息，西安的王

某发来一条催款消息：“张哥，

上周订的 100 件猪脚已安排

好，每件341元，合计34100元，

您抽空转下款。”

“马上转！”张某随即答应，

点开手机银行。他没细看后面

的位数，就直接点了“确认转账”。

直到傍晚盘点账目，张某

对着一堆单据核对流水信息

时才发现不对劲。“多按了一

个‘0’！”张某第一时间拨通王

某电话，听筒里只有“您拨打的

电话正在通话中”的忙音。张

某不死心，又发微信消息，并附

上转账截图和计算器算出的差

额数值：“王老板，早上转款手

滑多输了个‘0’，本该转34100

元 ，转 成 341000 元 了 ，多 的

306900元麻烦您尽快退我，家

里急用钱！”

王某是湖北枣阳人，在西

安开卤肉店多年，女朋友阿珍

（化名）卤的猪蹄是招牌。张某

常从他那里进货。张某想着

“都是老熟人，说清就好”，可等

了半小时，王某只回了句“等我

看看银行流水”，就没了下文。

接下来的半天，张某隔段时间

就发一条消息，语气从恳求变

成焦急，但张某再没收到回复，

电话也打不通了。

2025 年 3 月，张某在律师

陪同下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

要求王某返还306900元，并赔

偿因钱款被占用产生的损失。

立案后，考虑到有调解结案

的可能，主审法官拨通王某电

话。“我就是给女朋友帮忙看店

的，钱是她收的，你们找她去。”

王某先是把责任推给阿珍。法

官追问：“转账是转到你的账户，

微信上也是和你沟通，怎么和你

无关？”王某又改口：“是他自己

转错的，又不是我抢的。”

开庭那天，此前已收到法院

传票的王某没有到庭。法庭上，

张某拿出了关键证据：过去一年

的转账记录里，每笔货款都是3

万元到5万元，从没有过30万元

级别的款项；微信聊天记录里，

王某明确说过“货款34100元”；

银行凭证清楚显示“转账金额

341000元”。“这些证据能证明，

306900元是多转的，不是正常

货款。”张某的律师补充道。

法官经审理后认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

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

人 有 权 请 求 其 返 还 不 当 利

益”。张某因操作失误，在支付

货款时，额外多汇给王某30余

万元，该款项属于张某个人财

产。王某无法律依据获得该利

益，构成不当得利。法院依法

判决王某向张某返还不当得利

钱款306900元，并支付自转账

当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

息。判决作出后，原、被告双方

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天降”30余万元，必须还吗？
核心提示 随着支付方式的多样化，微信、支付宝、手机银行转账等电子支付

手段已经成为生意往来中较为常见的支付方式。当使用手机转账时不

慎多输入了一个“0”，导致转账金额瞬间翻十倍，对方却拒不退还差额时，当事人该如何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呢？近日，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不当得利纠纷案，法院依法判决不当得利

者返还钱款并依法赔偿损失。

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孙铭溪认为，近年来，AI合成技术的滥用问题屡见不鲜，其中不乏

利用AI换脸、合成声音等进行恶搞、制作虚假信息的行为，这些行为可能涉及民事责任、行政责

任乃至刑事责任。具体来说，未经授权使用他人肖像、声音合成内容，直接侵害人格权，行为人

需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未对合成内容进行显著标识违反网络信息

管理规定，将受到警告、罚款乃至停业整顿等行政处罚。非法获取、泄露生物识别信息可构成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利用伪造视频实施诈骗、敲诈勒索则分别构成相应财产犯罪；制作传播淫秽

合成内容还可能涉嫌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罪。

法官说法

据《法治日报》

案情回顾

案情回顾

案情显示，2024年年末，王

某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

在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生产、经

营许可，缺乏相应安全措施的

情况下，在不具备危险化学品

使用、存储、生产条件的民房，

购买并储存危险化学品氢氧化

钠，以高温化学反应的方式在

室内制作危险化学品氢气（中

间产物铁铝溶液亦属于危险化

学品）用于充装氢气球售卖牟

利，非法获利4000元。

经安全评估认定，王某进行

危险化学品使用、生产和储存的

行为属于高度危险的作业活动。

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在生

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

规定，在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未

经依法批准，擅自从事危险物品

生产、经营、储存等高度危险的

生产作业活动，具有发生重大伤

亡事故的现实危险，其行为已构

成危险作业罪，依法应予惩处。

鉴于被告人王某如实供述主要

罪行，认罪认罚，法院依法对被

告人予以从轻处罚。

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的

犯罪行为极易造成不特定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损害社会公

共 利 益 ，应 承 担 民 事 侵 权 责

任。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

的诉讼请求符合相关法律规

定，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一审判决已生效。

卖氢气球也犯罪？
法院：男子获刑六个月

氢气的燃点只有574℃，遇热或明

火即爆炸。然而，39岁的男子王某却在

民房内存储、制造危险化学品，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

险。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依法判决被告

人王某犯危险作业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责令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被告王某配合公诉机关对涉案氢氧化钠等物品做无害化处置，处

置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由王某承担，王某公开赔礼道歉。

案情回顾

核心提示

北京朝阳法院法官丁旭认为，此案被告人王某未经依法

批准，在居民区生产氢气，且生产环境中的插线板、抽油烟

机、洗衣机等产生用电明火，在氢气泄漏后可导致火灾、爆炸

事故，存在较大事故隐患；且将氢氧化钠堆积在洗手间，会对

土壤、人体表皮等产生腐蚀伤害。王某的行为具有发生重大

伤亡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构成危险作业罪。

法官说法

据《光明网》


